《盐城市市本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制定说明
一、《办法》出台背景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盐城市市本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支持市本级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盐城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对《盐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盐政发〔2021〕18号）进行修订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《办法》制定的依据有哪些
《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苏财资环〔2025〕25号）；

《盐城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盐政发〔2013〕245号）。

三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
《办法》共7章28条，主要就市本级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管理职责、支持方式和范围、资金申报审核和分配、预算执行、绩效管理、监督和责任追究等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。

（一）资金来源及执行期限：

专项资金由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，纳入市本级财政预算管理。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。到时确需延期的，在执行期满的当年9月底前，按规定程序重新申请设立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持范围：

1.重大创新项目。主要支持“无废城市”建设、“生态岛”试验区建设、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、“美丽海湾”建设、“美丽河湖”建设、“绿岛”建设等；

2.污染防治和能力建设项目。包括美丽城市、美丽乡村、美丽河湖等建设，水污染防治、大气污染防治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、农村环境整治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、新污染物治理、自然生态保护、入海河流总氮治理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、放射性污染防治，以及生态环境部门的能力建设项目。

3.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财政厅和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其他需要支持的事项。

（三）管理职责分工：

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、预算审核与下达、绩效管理监督、资金清算等工作；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预算编制、资金分配建议、项目实施、验收与绩效自评等；

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与财务管理、配合做好项目监督检查、考核验收、资金清算、绩效评价及审计等。
（四）绩效管理要求：

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包括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五）监督与责任追究：

明确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及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责任，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，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。

下一步，市财政局将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和要求，加强市本级生态环保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，提升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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